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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

類 科：地政 
科 目：民法（包括總則、物權、親屬與繼承編） 江敦育老師解題 
 
一、甲為 17 歲的高三學生，其祖父贈與甲 10 萬元作為未來念大學之費用，甲未經父母事前同意

旋即到機車行，以該贈款向老闆乙購買一輛 10 萬元機車，甲將一大信封放入 10 萬元鈔票交

給乙，乙隨即將該信封放進抽屜，並將機車交付給甲。甲騎機車回家時，被甲之父親發現，

甲之父親隨即向甲及乙表示不同意該等法律行為，請說明甲乙之間的法律關係。（30 分） 
【解題關鍵】 
1.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2.《破題關鍵》 
本題為民法總則中關於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之效力問題，內容得以鑑別考生基本功

紮實的程度。 
本題甲、乙間共有三個法律行為，買賣契約、移轉 10 萬元所有權之物權契約、移轉

機車所有權之物權契約。其中買賣契約及移轉 10 萬元所有權之物權契約，因效力相同，

必須一併檢討，而移轉機車所有權之物權契約則須單獨檢討。 
題目雖未要求考生檢討祖父贈與甲 10 萬元之效力，但甲是以該 10 萬元購買機車，因此宜

說明「特有財產」之概念（加分內容）。 
題目出現一段國考從未出現的事實，「甲將一大信封放入 10 萬元鈔票交給乙，乙隨即將該

信封放進抽屜」。本人揣測，出題者似乎要考生說明，甲將 10 萬元鈔票裝入信封袋，嗣後

甲請求乙返還時，是依「所有物返還請求權」請求返還該 10 萬元鈔票，或是依「不當得

利」請求返還 10 萬元價金？ 
考生若有檢討甲、乙間的三個法律行為，且觀念正確，分數至少應該有 15 至 20 分，若能

再說明「特有財產」及「信封內放入 10 萬元鈔票」之意義，則有加分效果。 
3.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 
民法第 77 條、第 79 條、第 179 條、第 1087 條之特有財產、第 1088 條及 98 年台上字第 1234
號判決 

【擬答】 
甲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乙返還 10 萬元；乙亦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甲返還機車所

有權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甲 17 歲，為限制行為能力人（第 13 條第 2 項）。按民法第 77 條規定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

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，但純獲法律上之利益，或依其年齡及身

分，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在此限。題示甲之祖父贈與甲 10 萬元，雙方所成立之贈與契約

（第 406 條）及移轉 10 萬元所有權之物權契約（第 761 條第 1 項）均為有效，故甲取得 10
萬元之所有權。此部分並非題目所問，不詳述理由。 
甲受贈之 10 萬元性質上為其無償取得之特有財產（第 1087 條）。按特有財產之所有權雖

歸屬於甲，但應其由父母共同管理，並為使用、收益，且非為子女之利益，不得處分（第

1088條）。實務認為，限制行為能力人雖非不能處分其特有財產，惟仍應適用民法第 77條
以下之規定，即仍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（98 台上第 1234 號判決）。 
題示甲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而以祖父贈與之 10 萬元向乙購買一輛機車，且甲已支付 10
萬元價金，乙則交付機車予甲，雙方訂立買賣契約（第 345 條）及移轉 10 萬元所有權與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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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所有權之物權契約（第 761 條第 1 項）。惟訂立買賣契約，將使甲負擔給付義務，而訂

立讓與 10 萬元所有權之物權契約，將使甲喪失 10 萬元所有權，均非純獲法律上之利益。

且購買價值 10 萬元之機車，性質上亦不屬於甲 17 歲之年齡及身分，日常生活所必需之行

為。因此，甲與乙所訂立之買賣契約及移轉 10 萬元所有權之物權契約，依民法第 79 條規

定，須經甲之法定代理人承認，始生效力。題示甲之父親表示不同意該等法律行為，故甲

與乙所訂立之買賣契約及移轉 10 萬元所有權之物權契約，均溯及自始無效（第 115條反面

解釋）。 
題示甲雖將 10 萬元鈔票裝入信封後交給乙，看似屬於特定物，惟自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觀之，

乙將該信封放進抽屜後，可能又將該 10 萬元取出以支付其他所需或存入銀行，故該 10 萬

元（金錢）性質上仍屬代替物，亦即甲之給付，乃著重在支付買賣價金，而非特定之 10 
萬元，故甲應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乙返還 10 萬元價金，而非行使第 767
條第 1 項之物上請求權，請求乙返還無權占有之 10 萬元。 
至於甲自乙受讓機車所有權，係屬純獲法律上之利益，蓋甲係依該物權契約而取得機車所

有權，並未因此受有法律上之不利益，故甲與乙所作成移轉機車所有權之物權契約應屬有

效。惟甲、乙所訂立之買賣契約溯及自始無效，故甲取得機車所有權，係屬無法律上之原

因而受利益，致乙受損害，成立不當得利，從而乙得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，請求甲返還機

車所有權。 
二、甲有 A 地，乙有 B 地，兩地相鄰，甲在 A 地種植蘋果樹數株，不慎將一株蘋果樹 C 種植在 B

地，六個月後，該株蘋果樹 C 長出數顆蘋果。請分別回答下列題目：（每小題 7 分，共 35
分） 
請問蘋果樹 C 上的蘋果歸誰所有？ 
長在蘋果樹 C 的一顆蘋果自然落至 B 地，請問該蘋果歸誰所有？ 
長在蘋果樹 C 的一顆蘋果自然落至 A 地，請問該蘋果歸誰所有？ 
甲採收蘋果時，將蘋果樹 C 剩下的唯一一顆蘋果採摘下來放在採收的大籃子中，已分不清

那顆蘋果是從蘋果樹 C 採下，請問該蘋果歸誰所有？ 
甲就蘋果樹 C 得向乙主張何種權利？ 

【解題關鍵】 
1.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2.《破題關鍵》 
本題共有五個子題，前二個子題屬於民法總則，第三子題為總則兼物權，後二個子題則屬

於物權。高考地政考「物與物之成分」、「天然孳息之歸屬」及「添附」，是好多好多年

前的事了。 
前三個子題為「權利客體－物」之基本觀念，考生觀念正確，分數便高。第四、五個子題

為動產所有權變動之法律規定－添附，必須檢討動產混合準用附合（第四子題）及不動產

附合與添附之求償關係（第五子題）。考生若看得出第四、五個子題是在問什麼，且觀念

正確、理由充分，本題應該可以拿高分。 
3.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 
民法第 66 條第 2 項、第 766 條、第 798 條、第 811 條、第 812 條第 2 項、第 813 條、第 816
條 

【擬答】 
蘋果樹 C 上的蘋果歸乙所有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
題示甲在 A 地種植蘋果樹數株，不慎將一株蘋果樹 C 種植在 B 地。由於蘋果樹 C 為 B 地

之成分，而蘋果為蘋果樹 C 之成分，亦為 B 地之成分（第 66 條第 2 項）。因此，蘋果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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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B 地分離前（即未與蘋果樹 C 分離前），蘋果樹 C 上的蘋果歸乙所有。 
蘋果樹 C 的一顆蘋果自然落至 B 地，該蘋果歸乙所有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按果實與土地分離後，成為獨立之動產，且為天然孳息（第 69 條第 1 項），而民法第 766
條規定，物之成分及其天然孳息，於分離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仍屬於其物之所有人。

準此規定可知，蘋果樹 C 的一顆蘋果自然落至 B 地而成為獨立之動產，且為天然孳息，即

由 B 地所有人乙取得蘋實所有權（第 766 條）。 
蘋果樹 C 的一顆蘋果自然落至 A 地，該蘋果歸甲所有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民法第 766 條規定，果實與土地分離後，原則上雖由土地所有人取得其所有權，但「法律

另有規定」時，則不歸土地所有人。所謂法律另有規定，包括民法第 798 條規定：「果實

自落於鄰地者，視為屬於鄰地所有人。但鄰地為公用地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準此，蘋果樹 C
的一顆蘋果自然落至 A 地，而 A 地為甲所有，故該蘋果即歸甲所有。 
甲採收蘋果時，將蘋果樹 C 剩下的唯一一顆蘋果採摘下來放在採收的大籃子中，已分不清

哪顆蘋果是從蘋果樹 C 採下，該蘋果歸甲所有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民法第 813 條規定，動產與他人之動產混合，不能識別或識別需費過鉅者，準用前條

（第 812 條動產附合）之規定。題示甲採收蘋果時，將蘋果樹 C 剩下的唯一一顆蘋果採

摘下來放在採收的大籃子中，但已分不清那顆蘋果是從蘋果樹 C 採下。 
第二子題已說明，依民法第 766 條規定，自蘋果樹 C 分離之蘋果應歸乙所有，而甲將自

A 地採摘應歸自己所有之蘋果，與應歸乙所有之一顆蘋果放在同一籃子中，且已分不清

哪顆蘋果是從蘋果樹 C 採下。對此事實，應解為甲之動產與乙之動產混合，縱非不能識

別，亦屬識別需費過鉅，故準用民法第 812 條動產附合之規定。 
由於甲採收之籃子中僅有屬於乙的一顆蘋果，故應準用第 812 條第 2 項規定，亦即在採

收籃子中混合（多數歸甲與一顆歸乙）之蘋果中，甲之多數蘋果可視為主物，從而由甲

取得原應歸乙之蘋果所有權。 
甲得準用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乙償還蘋果樹 C 之價額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民法第 811 規定，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，不動產所有人，取得動產所有

權。而土地之出產物，應自何時起，可認為係土地之構成部分？關於此點，我國民法未

設明文規定，但通說認為，解釋上，種子自播種時起，植物自種植時起，為土地之重要

成分。準此，甲在 A 地種植蘋果樹時，不慎將一株蘋果樹 C 種植在 B 地上，致蘋果樹 C
成為 B 地之重要成分，由乙取得蘋果樹 C 之所有權，甲則喪失蘋果樹 C 之所有權。 
民法第 816 條規定，因前五條添附之規定而受損害者，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

償還價額。按乙雖因第 811 之規定取得蘋果樹 C 之所有權而受利益，但法律並無使乙終

局實質取得該利益之規範意旨，故乙取得蘋果樹 C 之所有權不具有法律上之原因 
，應成立不當得利，從而甲得請求乙償還蘋果樹 C 之價額。 

 
三、甲男已喪偶，有兒子乙男，及有女兒丙女。乙男有妻丁女，未登記財產制，育有女兒戊及己；

丙女有一男友庚，未結婚，已有一兒子辛，且最近已懷胎近 10 個月；甲男、乙男及丙女一起

開車出遊，不幸車禍，三人送醫，丙女先死亡，丙女喪失生命跡象後，醫院搶救胎兒壬成功

產出，並存活下來。接著甲死亡，最後，乙死亡。假設甲、丙於發生車禍前各有 600 萬元財

產，乙於死亡時還有婚後財產600萬元，而丁女當時有婚後財產300萬元。請問丁、戊、己、

庚、辛、壬六人如何繼承甲、乙、丙之財產？（35 分） 
【解題關鍵】 
1.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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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破題關鍵》 
本題為身分法，親屬兼繼承，內容繁多而不雜，華麗但有序。只要檢討的次序正確（次序

正確是重點），本題拿高分並非難事。 
題目問六個人該如何繼承甲、乙、丙之財產，但作答時必須依死亡的先後順序檢討，即：

先檢討丙死亡時由誰繼承、繼承多少遺產；再檢討甲死亡時由誰繼承、繼承多少遺產；最

後再檢討乙死亡。檢討順序錯了，內容不是雜亂不堪，就是答案錯誤！ 
丙死亡之部分須援引民法第 1065 條第 2 項規定，說明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，及「同

時存在原則」與民法第 7 條對胎兒利益之保護。至於丙之男友庚是來鬧場的！ 
甲死亡之部分除須說明「同時存在原則」外，尚須檢討辛、壬得代位繼承。 
乙死亡之部分必須先檢討配偶之剩餘財產分配，再檢討遺產繼承。因為乙的妻子丁除得分

配剩餘財產外，亦得繼承乙之遺產。分開檢討，才不會雜亂且錯誤。 
最後另下一個標題（代結論），將各繼承人得繼承之遺產相加。主要是因辛、壬得繼承丙

之遺產及代位繼承甲之遺產，且將討論的繼承遺產數額臚列，可一目了然。 
3.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 
民法第 7 條、第 1005 條、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、第 1065 條第 2 項、第 1138 條第 1 款、第

1140 條、第 1141 條、第 1144 條第 1 款及「同時存在原則」。 
【擬答】 
丙死亡時之遺產，由辛、壬各繼承 300 萬元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題示丙女未婚，有一男友庚，兒子辛，且已懷胎近 10 個月。丙因車禍死亡，而其喪失生

命跡象後，胎兒壬成功產出並存活。準此事實可知，因丙未婚，故辛為其非婚生子女

（第 1061 條反面解釋）。惟民法第 1065 條第 2 項規定，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，

視為婚生子女，無須認領。因此，辛為丙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為其死亡時之第一順序血

親繼承人（第 1138 條第 1 款）。 
通說認為，繼承人須於繼承開始時尚生存，即繼承開始時，尚未出生或已死亡者，無繼

承人之資格，學說上稱為「同時存在原則」。惟民法第 7 條規定：「胎兒以將來非死產

者為限，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，視為既已出生。」即法律賦予胎兒於出生前有權利能

力，使其具有繼承人之資格。題示胎兒壬係於丙死亡後始出生，雖不具備同時存在原則，

惟依民法第 7 條規定，壬仍為丙死亡時之第一順序血親繼承人。 
因庚與丙二人未結婚，故庚非丙死亡時之繼承人。因此，丙死亡時之繼承人為辛、壬二

人。題示丙死亡前有 600 萬元財產，依民法第 1141 條規定，由辛、壬平均繼承，二人各

得 300 萬元。 
甲死亡時之遺產，由乙繼承 300 萬元，辛、壬各繼承 150 萬元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題示乙、丙為甲之子女，戊、己、辛、壬為甲之孫子女，六人均係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。

因乙、丙與甲之親等較近，依第 1138 條第 1 款、第 1139 條規定，乙、丙為甲死亡時之

第一順序血親繼承人。惟丙先於甲死亡，不具備同時存在原則，故丙並無繼承人之資格。

另甲先乙死亡，即甲死亡時乙尚生存，故乙得為甲之繼承人。 
丙雖無繼承人之資格，但辛、壬為丙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亦為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依

民法第 1140 條規定，辛、壬得依代位繼承之規定，承襲丙之繼承順序，直接繼承甲之遺

產，故甲死亡時之繼承人為乙、辛、壬三人。惟因辛、壬係承襲丙之繼承順序，亦即繼

承丙之應繼分，故依民法第 1141 條規定，由乙繼承甲遺產之二分之一，另外二分之一則

由辛、壬共同繼承，即每人各繼承四分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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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示甲死亡前有 600 萬元財產，故由乙繼承 300 萬元，辛、壬各繼承 150 萬元。 
乙死亡時之遺產，由丁分配 400 萬元，辛、壬各繼承 150 萬元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題示乙與丁為夫妻，二人結婚時未訂立夫妻財產制，故乙、丁間之夫妻財產關係，應適

用通常法定財產制（第 1005 條）。按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法定財產制關係

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方

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，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，不在此限。所謂法定

財產制關係消滅，通說認為，其事由包括夫妻一方死亡。題示乙、丁均無婚前財產，亦

無債務，而乙死亡時，除有婚後財產 600 萬元外，尚有繼承甲之 300 萬元遺產，丁則有

婚後財產 300 萬元。由於乙繼承之 300 萬元不屬於剩餘財產分配之對象 
，故丁得分配之剩餘財產，為雙方婚後財產差額之二分之一（600－300 / 2），即 150 萬

元。另實務認為，丁得請求分配之剩餘財產，屬於丁對其他繼承人之債權，丁不須與其

他繼承人分擔該繼承債務，故無混同之問題（104 年台上字第 773 號判決）。 
乙死亡時除有配偶丁外，另有戊、己二女，三人均為乙之繼承人（第 1138 條序文、第 1
款），且依民法第 1144 條第 1 款規定，由丁、戊、己三人平均繼承乙之遺產，其應繼分

各為三分之一。 
乙死亡時得繼承之財產，包括其婚後財產 600 萬元扣除丁得分配之 150 萬元後剩餘之 450
萬元，以及因甲死亡而繼承之 300 萬元（對於乙繼承甲遺產之應繼分後，再由乙之繼承

人繼承該應繼分，學說上稱為「再轉繼承」），共計 750萬元，由丁、戊、己各繼承 250
萬元。此外，丁尚得分配剩餘財產 150 萬元，故丁共得分配 400 萬元。 

各繼承人對於甲、乙、丙之遺產繼承數額，說明如下： 
丁、戊、已、庚、辛，壬六人，除庚非丙死亡時之繼承人，無分配遺產之問題外，玆將各

繼承人得繼承之遺產數額，說明如下： 
辛、壬除繼承丙之遺產，每人各得 300 萬元外，又代位繼承甲之遺產，每人各得 150 萬

元，故辛、壬每人共繼承 450 萬元。 
丁除得分配剩餘財產 150 萬元外，又繼承乙之遺產 250 萬元，共計 400 萬元。 
戊、己繼承乙之遺產，每人各得 250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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